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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 

有关财务问题回复的专项说明 

 

中汇会专[2021] 6672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1年 7月 27日出具的《关于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

[2021]4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作为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丛麟环保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会计师，对问

询函有关财务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补充实施了核查程序。现就问询函有关财

务问题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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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 关于无害化处置 

报告期内，无害化处置收入金额分别为 3,187.00 万元、32,212.27 万元和

44,245.77 万元。平均单价分别为 5,139.84 元/吨、6,225.89 元/吨和 5,356.51 元/

吨，毛利率分别为 17.16%、63.39%和 57.07%，2019 年单价、毛利率增长主要由

于合并上海天汉所致，2020 年单价、毛利率下降主要由于国内危废处理产能供

给增加，行业内竞争加剧所致。此外，上海地区的毛利率显著高于非上海地区。 

无害化处置收入确认主要为在收到待处置的危险废物时确认合同资产及合

同负债，实际处置完后以先进先出为原则结转合同负债并确认收入。实际处置时

按照处置方式和危废种类从仓库领料处置并制作出库单，同时在危废经营记录表

中按照实际领用的危废种类和处置方式按照 U8 系统记录的先进先出的原则登记

危废出库，财务部门据以确认处置收入，同时减少合同负债，按照时点确认收入。

2020 年末，合同资产金额为 7,416.24 万元，合同负债金额为 3,689.91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上海地区、非上海地区平均单价、成本情况，分析

无害化处置业务不同地区毛利率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规律；上海地区

单价与同地区同行业企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2）结合不同客户危废成分差异、

定价差异及相关物资管理情况，说明收入相关数量、单价的确认方式及相关内控

情况；收入确认金额与向客户收取的合同金额是否能匹配。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说明对无害化处置收入的核查方式及核查比例，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事实情况说明 

（一）结合上海地区、非上海地区平均单价、成本情况，分析无害化处置

业务不同地区毛利率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规律；上海地区单价与同

地区同行业企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报告期内，上海地区、非上海地区无害化处置业务的平均单价、成本情况列

示如下： 

单位：元/吨 

项  目 

2020年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收入占比 平均单价 平均成本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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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 36,661.17 12,296.63 82.86% 5,784.40 1,940.16 66.46% 

非上海地区 7,584.59 6,698.54 17.14% 3,945.68  3,484.74 11.68% 

合  计 44,245.77 18,995.17 100.00% 5,356.51 2,299.60 57.07% 

项  目 

2019年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占比 单价 平均成本 毛利率 

上海地区 25,818.17 7,620.85 80.15% 6,815.93 2,011.88 70.48% 

非上海地区 6,394.10 4,170.54 19.85% 4,613.33 3,009.04 34.78% 

合  计 32,212.27 11,791.39 100.00% 6,225.89 2,279.00 63.39% 

项  目 

2018年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占比 单价 平均成本 毛利率 

上海地区 - - - - - - 

非上海地区 3,187.00 2,640.11 100.00% 5,139.85 4,257.85 17.16% 

合  计 3,187.00 2,640.11 100.00% 5,139.85 4,257.85 17.16%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上海地区无害化处置业务毛利率高于非上海地区，

主要系其平均单价高于非上海地区，而平均成本低于非上海地区所致。 

1、上海地区平均单价高于非上海地区的原因及合理性 

危废处理资质由项目公司所在区域环保主管部门核发，且跨省转运危废需要

严格审批，因此危废处理市场存在较强的区域性特征。实践中，危废处理价格由

产废单位与危废处理单位协商确定，主要受各地区供需关系的影响，不同地区存

在较明显的差异。 

上海区域的危废供需关系较为均衡，而山东区域和江苏区域的危废处理供给

明显较多。上海市截至 2020 年底共计发放危废经营许可证 30 份，山东省截至

2020 年底共计发放危废经营许可证 275 份，江苏省截至 2019 年底共计发放危废

经营许可证 549 份。同时，各地区产业发展结构不均衡，上海区域客户涵盖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和研发机构，

客户付费意愿和能力较高。 

2、上海地区平均成本低于非上海地区的原因及合理性 

危废处理为重资产行业，单位成本与规模效应、产能利用率和工艺技术及运

营水平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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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上海地区业务开拓较早，产能规模和产能利用率均大幅高于非上海

地区，造成上海区域的单位成本较低。同时，非上海地区的危废出渣率相对较高，

单位成本中的处置填埋费也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无害化处置业务分地区的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 

单位：吨 

年度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地区 产能 
产能利 

用率 
产能 

产能利 

用率 
产能 

产能利 

用率 

上海地区 91,666.67 85.72% 54,000.00 95.66% - - 

非上海地区 25,000.00 76.89% 20,000.00 69.30% 15,000.00 41.34% 

合计 116,666.67 83.83% 74,000.00 88.54% 15,000.00 41.34% 

注：产能利用率计算中包含无害化处置协同处理资源化利用产生废物 

虽然起步较晚，但公司正持续加大非上海地区客户开拓力度，报告期内非上

海地区的产能利用率逐年上升。未来，随着非上海地区在建项目的陆续投产，非

上海地区的规模效应也将更加明显。 

3、上海地区单价与同地区同行业企业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对比了上海地区同行业企业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公开的焚烧备案

指导价，公司无害化处置平均单价上海地区 2019 年度为 6,815.93 元/吨，2020

年度为 5,784.40 元/吨，与同地区同行业企业不存在较大差异。 

单价：元/吨 

序号 单位名称 经营设施地址 单价范围 

1 
上海星济工业废物处理有限公

司 
奉贤星火开发区莲塘路299号 5,800-7,064 

2 上海绿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绿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3,000-6,500 

3 上海巨浪环保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天辰路2999号 
5,130-10,500 

（基准价6,000） 

4 
上海化学工业区升达废料处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化学工业区神工路18号 2,500-4,900 

5 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区联合北路303号 6,200-8,500 

注：单价范围数据来源为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公开数据，所选取单价为上海市危废处理单

位公开报价中与公司类似的危废种类的价格范围 

综上所述，公司在上海地区相较非上海地区起步较早，处置规模较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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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较好，产能利用率更高，因此上海地区的无害化处置毛利率高于非上海地区，

符合行业规律；同时，上海地区无害化处置价格与同地区同行业企业不存在较大

差异。 

（二）结合不同客户危废成分差异、定价差异及相关物资管理情况，说明

收入相关数量、单价的确认方式及相关内控情况；收入确认金额与向客户收取

的合同金额是否能匹配。 

从不同客户处接收的危废，发行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保护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公司危废经营许可证和转移联单上载明的危废代码、

处置工艺对接收的危废进行包装、运输、入库存放，并安排后续处理。 

1、收入相关数量和单价的确认方式 

无害化处置收入确认主要为在收到待处置的危险废物时确认合同资产及合

同负债，实际处置完后以先进先出为原则结转合同负债并确认收入。实际处置时

按照处置工艺和危废种类从仓库领料并制作出库单，同时在危废经营记录表中进

行出库登记，生产部对出库的危废进行处置；财务部门按照各处置方式下实际处

置的危废数量，以危废接收入库的时间序列按先进先出的原则确认处置完成，同

时减少合同负债，按照时点确认收入。根据与对应产废客户签订的服务合同中，

约定的对应处置方式下危废类别的处置服务价格，作为收入确认的单价。 

2、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控制节点 具体流程 负责部门 

1 合同签约 
与客户签订框架协议，主要约定：合同期内预计

危废处置类别、处置方式、处置单价等 
各公司市场部 

2 危废接收 

派专车从客户运回危废，并填写每批危废对应的

转移联单中我方负责的信息 
各公司计划部 

市场部将转移联单的数据上传环保部门系统 各公司市场部 

3 入库 

仓储部对入库的危废名称、性状、重量进行核定，

在入库单上签字确认，同时在环保部系统上体现

签收 

各公司计划部 

4 开票 财务部对该客户统一开票 各公司财务部 

5 出库 
计划部出具出库单；计划部在危废经营记录表中

进行出库情况登记 
各公司计划部 

6 处置 生产部对出库的危废进行处置，形成经营报表 各公司生产部 

针对收入确认相关的重要环节，公司均设置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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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3、报告期内，公司收入确认金额与向客户收取的合同金额的差异说明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一般采用两种形式，一类为约定了危废类别和处置方

式的固定单价合同，另一类为提供一次性处置服务的固定总价合同，因此，将合

同金额按照当期公司接收的危废数量乘以合同约定价格计算得出的危废接收金

额进行统计列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收入确认金额 接收金额 差异 

2020年度 44,245.77 44,539.18 -293.41 

2019年度 32,212.27 31,917.01 295.26 

2018年度 3,187.00 6,347.86 -3,160.86 

公司 2019 及 2020 年收入确认金额与接收金额差异不大，2018 年收入金额

与接收金额差异 3,160.86 万元，系 2018 年公司危废处置收入全部来自于子公司

山东环沃，其自 2018年 4月取得危废试运行生产批复后开始对外提供处置服务，

当年度接收的危废较多未处置完毕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确认金额和接收金额的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客户名称 类别 收入确认金额 接收金额 差异 

安亭环保 无害化处置 6,846.78 6,846.78 - 

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无害化处置 976.12 1,138.43 -162.31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无害化处置 1,063.31 1,025.68 37.63 

利津县盐窝镇新建村村民委员会 无害化处置 1,212.26 1,212.26 - 

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无害化处置 952.69 999.44 -46.75 

2019 年 

客户名称 类别 收入确认金额 接收金额 差异 

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无害化处置 1,131.01 925.20 205.81  

3M Hong Kong Limited 无害化处置 706.51 586.49 120.02  

齐鲁制药 无害化处置 1,358.64 990.79 367.85  

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无害化处置 549.26 479.34 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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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无害化处置 635.25 455.81 179.44  

2018 年 

客户名称 类别 收入确认金额 接收金额 差异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 无害化处置 1,868.72 1,802.61 66.11 

齐鲁制药 无害化处置 779.30 1,429.21 -649.91 

万华化学 无害化处置 241.53 737.18 -495.65 

利津县盐窝镇八东村村民委员会 无害化处置 120.54 120.54 - 

山东成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无害化处置 101.90 185.90 -84.00 

注：差异为正主要系上一年度接收的危废在当年处置完成并确认收入所致 

公司 2019 及 2020 年收入确认金额与接收金额差异不大，2018 年齐鲁制药

和万华化学接收金额高于收入确认金额，原因系子公司山东环沃自 2018 年 4 月

取得危废试运行生产批复后开始对外提供处置服务，当年度接收的危废较多未处

置完毕所致。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对于无害化处置收入，我们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发行人营销推广、客户接洽、订单确认等销售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

并对关键控制流程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测试； 

2、通过询问销售部门、财务部门和管理层，了解发行人的营销模式，了解

主要客户的商业模式，了解发行人所在行业情况； 

3、对比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名单，了解主要客户的类型，针对其中的关联客

户，了解其购买发行人服务的用途； 

4、针对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及新增客户，通过查阅或获取工商资料，利用企

查查、企业官网、公司介绍资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了解主要

客户及新增客户的背景信息，判断客户与发行人产生业务合作的商业理由及合理

性； 

5、对主要客户进行现场走访和视频访谈，主要获取了如下资料：客户确认

的访谈记录、客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接受访谈人身份文件、与发行人有无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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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声明等；报告期内，通过走访/访谈核查客户确认无害化处置收入合计占

当期无害化处置收入比例分别为 83.49%、52.00%和 60.51%； 

6、对报告期内各年度主要客户和收入实施分析程序，关注销售收入的业务

类型结构、客户构成变动、客户交易明细、价格及销售量变动等，以识别收入的

异常波动情况； 

7、取得发行人董监高调查表，核查发行人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是

否任职于或控制主要客户，以识别主要客户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获取发

行人董监高的银行流水，获取上述人员银行账户信息的确认函，确认提供的银行

账户的完整性，检查发行人董监高与主要客户之间是否存在资金往来； 

8、对发行人主要客户进行函证核查，报告期内，无害化处置收入函证情况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无害化销售额 a 44,245.77 32,212.27 3,187.00 

发函金额 d 32,341.07 19,219.26 3,050.96 

发函比例 e=d/a 73.09% 59.66% 95.73% 

回函可确认金额 f 24,881.17 17,496.63 3,050.96 

回函可确认金额比例
g=f/d 

76.93% 91.04% 100.00% 

回函可确认金额占总收

入比例 h=f/a 
56.23% 54.32% 95.73%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无害化处置收入真实，核算准确、完整。 

 

问题 6 关于资源化利用 

2019、2020 年，资源化利用收入金额分别为 28,192.43 万元和 22,116.41 万

元，产量分别为 63,048.14 吨、46,291.94 吨，产量下降主要由于部分业务由资源

化利用改为无害化处置；毛利率分别为 46.76%、44.45%，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东

江环保工业废物资源化利用毛利率分别为 23.18%、20.01%；资源化利用业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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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产能分别为 7,500.00 吨、122,766.67 吨和 113,600.00 吨。 

资源化利用的收入确认方式为公司在收到待处置的危险废物时确认合同资

产及合同负债，实际处置完成后以先进先出为原则结转合同负债并确认收入；对

处置完成后的资源化利用产出物在出库过磅时由客户委托的运输公司签字确认，

取得签字确认的携出单时确认收入。 

请发行人说明：（1）无害化处置业务与资源化利用业务的归类方式，部分业

务可以由资源化利用改为无害化处置的原因；结合相关工艺及技术情况，分析无

害化处理毛利率高于资源化利用毛利率的原因；与东江环保相比，公司资源化利

用毛利率较高是否具有合理性；（2）2020 年产能下降的原因；（3）结合具体合

同情况，说明资源化利用业务中是否存在部分危废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产品出售的

交易方为同一客户。如有，请说明危废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产品出售是否为一揽子

交易，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4）危废处理过程、出售过程中成本如何计量、分

摊；期末尚未出售的产出物情况及计量方式。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说明对资源化利用收入的核查方式及核查比例，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事实情况说明 

（一）无害化处置业务与资源化利用业务的归类方式，部分业务可以由资

源化利用改为无害化处置的原因；结合相关工艺及技术情况，分析无害化处理

毛利率高于资源化利用毛利率的原因；与东江环保相比，公司资源化利用毛利

率较高是否具有合理性 

1、无害化处置业务与资源化利用业务的归类方式，部分业务可以由资源化

利用改为无害化处置的原因 

（1）无害化处置业务与资源化利用业务的归类方式 

发行人无害化处置业务与资源化利用业务主要是根据危废处置后是否可形

成可利用产品进行归类。 

无害化处置是指将危险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危险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

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危险废物数量、缩小危险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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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危险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

的活动。 

资源化利用是指以危险废物为原料，在满足处理过程无害化的基础上，生产

符合相关标准产品的活动，资源化产品包括有机溶剂、无机盐类、基础油、重金

属和包装容器等。 

（2）部分业务可以由资源化利用改为无害化处置的原因 

公司的工艺技术水平和危废经营许可决定了针对不同危废种类可采取的处

理方式。公司危废处理技术水平较高，针对废矿物油、废有机溶剂、废酸、废碱

等危废类型可采用无害化处置（焚烧）业务或资源化利用两种处理方式。目前，

公司无害化处置（焚烧）业务和资源化利用业务可处置的危废种类如下： 

 

综上，对于 HW02、HW04、HW06、HW08、HW09、HW12 等种类的危废，

公司具备相关的工艺技术和危废经营许可，采用两种处理方式中的一种进行处理。 

实务操作中，对于接收的危废，公司以提交环保局的危废转移联单上载明的

工艺进行处理，即公司在危废接收阶段就需确定该危废的主要处理工艺。 

目前公司资源化利用业务整体效益虽低于无害化处置，但为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实现对危废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公司对于既可以使用无害化处置进行处理

又可以使用资源化利用的危废，优先以资源化利用的方式进行接收并处理。 

2019 年 8 月 13 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印发《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本市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经营单位产品环境管理的通知（沪环土【2019】183

号）》，明确“需要自行指定产品质量标准的经营单位应依照《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和不低于现有产品质量的原则制定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及利用方案，优先

对标“国家、地方、行业标准”，且经营单位应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标准要求开展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根据上述规定，公司采用资源化利用方式处理的部分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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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等危废尚无“国家、地方、行业标准”，因此公司无法制定相关质量标准，

亦无法对外销售。对于该类危废，公司原本以资源化利用方式进行接收并处置，

现阶段只能以无害化处置方式进行接收并处置。为此，公司正积极推动相关行业

标准的建立。 

2、结合相关工艺及技术情况，分析无害化处理毛利率高于资源化利用毛利

率的原因 

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从工艺流程和所处市场等存在较大差异，可比性较

弱。2019 年及 2020 年，公司无害化处置毛利率高于资源化利用毛利率，表现为

无害化处置的单价更高，单位成本更低。 

两种业务的单价、单位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2020 年 

项目 单价（元/吨） 单位成本（万元/吨） 毛利率 产能利用率 

无害化处置 5,356.51 2,299.60 57.07% 70.80% 

资源化利用 4,777.59 2,653.84 44.45% 40.75% 

差异率 10.81% -15.40% 12.62%  

2019 年 

项目 单价（元/吨） 单位成本（万元/吨） 毛利率 产能利用率 

无害化处置 6,225.89 2,279.00 63.39% 69.92% 

资源化利用 4,471.57 2,380.74 46.76% 51.36% 

差异率 28.18% -4.46% 16.63%  

注：1、单价/单位成本差异率=（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毛利率差异率=无

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 

    2、无害化处置产能利用率不含自产废物 

公司无害化处置毛利率与资源化利用毛利率存在差异主要是单价及单位成

本不同所致。其中，由于公司属于重资产行业，危废处理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较

大，因此单位成本受产能利用率影响较大。2019 年和 2020 年，公司无害化处置

产能利用率保持稳定在 70%左右，而资源化利用产能利用率显著低于无害化产能

利用率。为了更为合理的体现两种业务的客观毛利率水平，对比毛利率差异原因，

公司对资源化利用的单位成本以及毛利率按照与无害化处置一致的产能利用率

进行模拟，模拟结果如下： 

2020 年 



8-2-12 

项目 单价（元/吨） 单位成本（万元/吨） 毛利率 产能利用率 

无害化处置 5,356.51 2,299.60 57.07% 70.80% 

资源化利用 4,777.59 2,110.30 55.83% 70.80% 

差异率 10.81% 8.23% 1.24%  

2019 年 

项目 单价（元/吨） 单位成本（万元/吨） 毛利率 产能利用率 

无害化处置 6,225.89 2,279.00 63.39% 69.92% 

资源化利用 4,471.57 2,112.66 52.75% 69.92% 

差异率 28.18% 7.30% 10.64%  

注：1、单价/单位成本差异率=（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毛利率差异率=无

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 

    2、无害化处置产能利用率不含自产废物 

（1）单价 

危废处理的价格由产废单位与危废处理企业协商确定。每个区域具有危废处

理能力和资质的企业均有多家，因此市场供求关系对危废处理单价影响显著。考

虑到危废运输成本，产废单位一般会选择当地或者相邻省市危废处置单位进行危

废处理。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并获得同意，且各省

对于不同的危废跨省市转移有明确规定，这也导致公司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竞争区域不同。上海区域在公司的危废处置收入中占比较大，上海周边主要为江

苏、浙江、安徽等华东区域，根据江苏省《关于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意

见》以及安徽省《关于建立固体废物污染防控长效机制的意见》，江苏省和安徽

省禁止接收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置的危废，而对大部分需要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危废

无明确规定，导致公司无害化处置竞争区域主要以上海为主，而资源化利用竞争

区域为整个华东地区。相对于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因此

单价相对较低。 

（2）单位成本 

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在保持同一较高的产能利用率的情况下，资源化利

用单位成本低于无害化处置，主要系二者工艺技术不同。公司无害化处置主要是

通过对危险废物焚烧等方法，减少已产生的危险废物数量、缩小危险废物体积、

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危险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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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资源化利用则是在满足处理过程无害化的基础上，生产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

相对于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工艺更为多样化，不同工艺可以根据危废的物理

化学特性采取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实现多种资源化产品的高效回收利用，增强危废

的回收利用，减少危废处置过程中成本损耗，实现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的同时减少

社会整体资源耗用，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因此单位成本低于无害化处置。 

此外，对于既可以采用无害化处置方式又可以采用资源化利用方式的危废种

类，公司会优先选择资源化利用方式。虽然目前资源化利用方式的毛利率较低，

但资源化利用的产品可对外销售产生额外经济收益，且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还

受到政策鼓励，是行业发展的方向。 

综上，无害化处置毛利率高于资源化利用毛利率主要与市场供求情况、产能

利用率、危废特性和工艺及技术情况相关，符合现阶段公司生产经营状态以及危

废行业发展特点。 

未来，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公司采用资源化利用方式处理的危废品类将更全

面，产品附加值将更高，规模效应将更明显，资源化利用业务的经济效益将更加

显著。 

3、与东江环保相比，公司资源化利用毛利率较高是否具有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与东江环保资源化利用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东江环保 20.01% 23.18% 25.36% 

发行人 44.45% 46.76% - 

报告期内，公司资源化利用毛利率与东江环保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原因主要

是业务实质不同：东江环保资源化利用业务主要是对以含铜废液为主的资源化产

品销售，而公司资源化利用业务工艺以及处理危废类型，包括有机溶剂、无机盐、

基础油、重金属和包装容器等，不同危废类型处理难度，处置成本以及对应资源

化产品销售单价均存在一定差别，因此公司与东江环保资源化利用业务可比性有

限，毛利率存在差异具备合理性。 

（二）2020 年产能下降的原因 

公司资源化利用业务产能 2019 年为 122,766.67 吨/年，2020 年下降为



8-2-14 

113,600.00 吨/年，主要系基于优化工艺布局和未来发展战略考虑，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停止资源化利用业务中的活性炭处理工艺，资源化利用产能减少 1 万吨/

年。 

同时，公司正根据发展战略积极布局、扩建其他资源化利用业务中工艺的产

能。正在进行的矿物油等工艺扩产完成后，预计资源化利用产能将增加至 13 万

吨/年。 

（三）结合具体合同情况，说明资源化利用业务中是否存在部分危废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产品出售的交易方为同一客户。如有，请说明危废处理与资源化

利用产品出售是否为一揽子交易，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 

1、资源化利用业务情况 

资源化利用业务中存在部分危废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产品出售的交易方为同

一客户的情形，客户为上海罗门哈斯化工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客户 年份 

收入（万元） 资源化产品 

类型 危废处理 资源化利用 合计 

上海罗门哈斯化

工有限公司 

2020年 36.34 720.40 756.75 

DMAPA  2019年 83.40 873.83 957.22 

2018年 - - - 

2、是否为一揽子交易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5 号》，一揽子交易须至少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1）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 

（2）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 

（3）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 

（4）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公司与上海罗门哈斯化工有限公司的交易中，危废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分别对

应不同的危废种类，危废处置对应废水废渣，收取危废处置费；资源化利用对应

DMAPA 有机溶剂，上海罗门哈斯化工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废有机溶剂，公司回

收 DMAPA 后再出售给上海罗门哈斯化工有限公司并获得资源化产品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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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该公司发生的危废处置业务和资源化利用业务分别针对不同危废，

且分别单独收费，互不影响，不属于一揽子交易。 

3、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 

危废处理收入确认时点：公司在收到罗门哈斯的危险废物时确认合同资产及

合同负债（2019 年为应收账款及递延收益），实际处置完成后以先进先出为原则

结转合同负债（2019 年为递延收益）并确认收入。 

资源化产品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公司将处置完成后的 DMAPA 运输至上海罗

门哈斯化工有限公司工厂，工厂取样分析，确认产品合格后收货，公司根据上海

罗门哈斯化工有限公司签字确认的携出单确认收入。 

（四）危废处理过程、出售过程中成本如何计量、分摊；期末尚未出售的

产出物情况及计量方式 

1、危废处理过程、出售过程中成本如何计量、分摊 

发行人资源化利用业务主要涉及有机溶剂类、矿物油类、酸碱类、含重金属

废物类、包装容器类、乳化液类、综合废物类等七大工艺，资源化产品包括有机

溶剂、无机盐类、基础油、重金属和包装容器等。资源化利用是指以危险废物为

原料，在满足处理过程无害化的基础上，同时生产出符合相关标准产品的活动。

由于资源化利用产生的产品系危废处置过程中同时产出，其涉及物理化学反应，

需要消耗的直接人工、直接材料和制造费用在危废处置过程中无法采取固定的经

验数据进行分离，因此发行人未对资源化利用业务产出的产品的成本进行单独计

量。 

针对危废处理过程成本的计量和分摊，如下： 

（1）成本归集流程 

发行人采用用友信息系统进行成本的归集和分配，处置成本按照各生产工艺

和职能部门进行核算。发行人九大工艺的生产线根据各自工艺特点和技术路径有

序安排在各生产车间，用以处理不同类别的危险废物。综合管理成本按照各职能

部门进行归集。 

（2）具体核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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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在危废处理过程中的主要成本支出内容为人工成本、折旧、物料消耗、

辅助劳务采购、水电费、处置填埋费、运费及其他。 

针对可以直接归集到工艺的人工成本、折旧、物料消耗、水电费和辅助劳务

采购支出，直接归集； 

针对无法直接归集到工艺的综合管理成本等，按照负责运营的职能部门进行

归集，主要以月度处置量及人员工时为权重在各工艺间进行分摊。 

针对协同处置成本，由于发行人在整体工业危废处置服务过程中，存在较多

工艺，其资源化利用后的危废产物，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置后，方可达标排放或委

外处置，因此针对工艺协同处置的成本，公司按照无害化处置的内部自产危废产

物处理量将其成本在资源化利用工艺内部分摊。 

针对运输成本，由于发行人在运输过程中，针对不同危废类型，根据规定需

要采取不同的包装运输方式，存在整车运输和拼装运输的情况，因此公司按照运

输车辆运输危废对应各工艺的装载比例进行运费的分摊。 

2、期末尚未出售的产出物情况及计量方式 

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资源化产品为有机溶剂、无机盐类、基础油、重金属和

包装容器等，报告期各期末尚未出售的资源化产品结存数量情况如下： 

单位：吨 

对应工艺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有机溶剂类 279.00 239.27 170.27 

酸碱类 169.78 333.01 102.82 

矿物油类 50.70 57.10 - 

含重金属废物类 28.48 15.98 25.38 

包装容器类 22.88 39.04 27.30 

合  计 550.84 684.40 325.77 

公司对产出的资源化产品进行了严格的实物管理，由计划部负责对其产出入

库、存放及出库销售进行台账登记。 

由于资源化利用产生的产品系危废处置过程中同时产出，其涉及物理化学反

应，需要消耗的直接人工、直接材料和制造费用在危废处置过程中无法采取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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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数据进行分离，因此发行人未对资源化利用业务产出的产品的成本进行单

独计量。因此，公司对报告期各期末尚未出售的资源化产品以台账形式计量数量，

无结存金额。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对于资源化利用收入，我们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发行人营销推广、客户接洽、订单确认等销售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

并对关键控制流程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测试； 

2、通过询问销售部门、财务部门和管理层，了解发行人的营销模式，了解

主要客户的商业模式，了解发行人所在行业情况； 

3、对比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名单，了解主要客户的类型，针对其中的关联客

户，了解其购买发行人服务的用途； 

4、针对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及新增客户，通过查阅或获取工商资料，利用企

查查、企业官网、公司介绍资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了解主要

客户及新增客户的背景信息，判断客户与发行人产生业务合作的商业理由及合理

性； 

5、对主要客户进行现场走访和视频访谈，主要获取了如下资料：客户确认

的访谈记录、客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接受访谈人身份文件、与发行人有无关联方

关系的声明等；对发行人主要客户进行走访/访谈核查，2018 年，公司无资源化

利用业务，2019 年和 2020 年，通过走访/访谈核查客户确认资源化利用收入合计

占当期资源化利用收入比例分别为 61.98%和 65.61%； 

6、对报告期内各年度主要客户和收入实施分析程序，关注销售收入的业务

类型结构、客户构成变动、客户交易明细、价格及销售量变动等，以识别收入的

异常波动情况； 

7、取得发行人董监高调查表，核查发行人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是

否任职于或控制主要客户，以识别主要客户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获取发

行人董监高的银行流水，获取上述人员银行账户信息的确认函，确认提供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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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的完整性，检查发行人董监高与主要客户之间是否存在资金往来； 

8、对发行人主要客户进行函证核查，报告期内，资源化利用收入函证情况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资源化利用销售额 a 22,116.41 28,192.43 - 

发函金额 d 15,819.32 19,257.61 - 

发函比例 e=d/a 71.53% 68.31% - 

回函可确认金额 f 11,806.17 16,183.49 - 

回函可确认金额比

例 g=f/d 
74.63% 84.04% - 

回函可确认金额占

总收入比例 h=f/a 
53.38% 57.40% - 

注：公司 2018 年主要经营主体为山东环沃，不存在资源化利用业务，因此无相关收入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资源化利用收入真实，核算准确、完整。 

 

问题 8 关于研发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0、3,153.48 万元和 3,253.20 万元，分别占

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0、5.17%和 4.86%。公司研发团队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汉，

2018 年上海天汉并未纳入合并主体，当期无研发费用。2019、2020 年，研发人

员职工薪酬占研发费用的比例分别为 80.18%、77.95%。报告期末，研发人员 95

人，占比 12.52%。公司共设置了七大研发模块，主要负责新开发产品与技术的

小试、中试，验证技术和产品的产业化可能性，并根据生产应用对技术和产品做

出适当调整。 

请发行人披露：报告期内主要研发项目投入金额及进展阶段。 

请发行人说明：（1）报告期内，研发人员的划分方式、主要工作内容、专业

背景，是否存在研发人员从事非研发活动的情况；研发人员及职工薪酬占比与同

行业企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2）主要研发项目相关技术如何应用于生产活动中；

相关技术的小试、中试、产业化如何进行，在研发费用中的具体体现；（3）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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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与财务报表账面金额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原因，请列示明细

项目及对应金额进行说明。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经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七、技术和研发情况”

之“（三）研发创新情况”之“3、研发投入情况”进行补充披露：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计入研发费用的主要研发项目投入金额及目前进展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研发项目名称 所处阶段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1 

一种微电子行业

废液处置回收利

用工艺的研究 

中试阶段 667.24 - - 

2 
一种乳化液废水

处理的研究 
中试阶段 539.99 - - 

3 
一种废矿物油处

置工艺的研究 
中试阶段 762.50 - - 

4 
一种高含水油泥

脱水工艺的研究 
中试阶段 685.51 - - 

5 

一种气动隔膜泵

故障检测装置的

研究 

中试阶段 358.37 - - 

6 

高盐废水长期高

效急冷塔回喷技

术研发 

该技术已经成

功应用于公司

危废焚烧烟气

处理工艺中 

51.06   

7 
危废信息平台建

设与开发 
开发阶段 188.52 - - 

8 

一种用于润滑油

脫色的萃取剂及

采用其进行萃取

的萃取工艺的研

究 

该技术已经成

功应用于公司

废矿物油资源

化利用工艺过

程中 

- 415.29 - 

9 

一种基于危险焚

烧结焦的在线化

学除焦剂及除焦

工艺的研究 

该技术已经成

功应用于公司

焚烧线余热锅

炉除焦的工艺

中 

- 443.67 - 

10 
一种用于高温螺

旋轴的在线淸灰

该技术已经成

功应用于公司
- 37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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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研发项目名称 所处阶段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机构的研究 焚烧线余热锅

炉清灰工艺中 

11 

一种用于双螺旋

进科机溜槽的高

压二氧化碳灭火

系统的研究 

该技术已经成

功应用于危险

废物焚烧处置

工艺中的双螺

旋进料机中 

- 459.10 - 

12 
一种全封闭倒料

刮料设备的研究 

用于废包装容

器回用工艺中

VOC气体的治

理 

- 431.46 - 

13 

一种三元共沸精

馏脱水相分离器

的研究 

该项目已经成

功应用于废有

机溶剂资源化

利用工艺中 

- 394.67 - 

14 

一种高效的桶装

液体取样器的研

发 

该项目已经成

功应用于桶装

液体的取样 

- 357.26 - 

15 

一种应用于焚烧

工艺的分拣箱的

研发 

该项目已经成

功应用于焚烧

工艺的固体分

拣过程中 

- 278.59 - 

合计 3,253.20 3,153.48 - 

二、事实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研发人员的划分方式、主要工作内容、专业背景，是否

存在研发人员从事非研发活动的情况；研发人员及职工薪酬占比与同行业企业

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1、报告期内，研发人员的划分方式、主要工作内容、专业背景，是否存在

研发人员从事非研发活动的情况 

（1）研发人员的划分方式和主要工作内容 

发行人内部设立技术管理中心，作为发行人研发项目实施与管理的职能部门。

发行人下属各项目公司负责研发需求的提出以及研发成果的确认，发行人内部其

他职能部门负责配合项目研发管理，如财务管理中心负责研发项目支出费用的归

集，集团办公室负责项目文件的归档。 

发行人研发工作按照项目制进行。研发项目实行经理负责制，根据项目相应

成立项目评审组和项目管理组。具体职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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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简介 职能 

项目评审

组 

项目评审组在项目立项时成立，是公司

研发项目管理的评判和决策机构，负责

对项目过程关键控制点进行评审，评审

组的固定成员包括公司执行总裁邢建

南（评审组组长）、技术总监孙波、李

晖。针对不同项目，由技术总监提名临

时成员，报公司执行总裁审批通过后组

成项目评审组，在项目结题或者中止

后，项目评审组解散。 

1、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评审，项目

立项的决策； 

2、项目任务书的审核与发布； 

3、项目重大变更事项的审批（节点变

更，预算变更、项目经理变更等）； 

4、项目阶段性成果的评审； 

项目管理

组 

研发项目管理的常设机构，隶属于技术

管理中心，主要负责研发的日常管理工

作 

1、项目经理的任命； 

2、项目任务书的制定； 

3、项目的数据统计与过程监督； 

4、项目经理的考核； 

5、项目的对外工作及资源协调； 

6、项目经理的培养与管理。 

研发项目按照责任制的原则，由项目经理负责研发项目生命周期（从立项到

结项）的全面管理。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确保项目实现工期目标、质量目标和

成本目标。项目经理是项目成员的核心人员，是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对项目研

发情况负全部责任。其主要的职责和权利如下： 

①根据研发需求，进行项目前期调研工作，提交研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②负责制定项目计划周期，进行目标分解，确定项目阶段性目标，提交项目

计划进度表； 

③负责制定并提交项目预算，有权在审批后的项目预算范围内，采购、使用

项目物资； 

④负责组建项目组，提交项目组组建审批表； 

⑤组织指导本项目组成员，协调项目相关部门推进项目任务，确保开发进度、

质量、成本控制和研发资料的信息安全； 

⑥建立项目档案，组织周项目会，形成会议纪要； 

⑦控制各阶段任务和成果完成情况，提交阶段性成果评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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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控制本项目支出费用； 

⑨对项目成果奖励分配的建议权。 

公司对研发项目事中、事后进行跟踪式管理，管理好项目的质量、进度、投

资，以保证项目高质量、高效率完工，使得公司的科技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 

（2）研发人员的专业背景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共有 95 名研发人员，按照学历划分如下： 

学历 数量 占比 

博士 1 1.05% 

硕士 17 17.89% 

本科 45 47.37% 

本科以下 32 33.68% 

合计 95 100.00% 

由上表看出，研发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数量共有 63 人，合计占

比为 66.32%，发行人研发人员整体素质较高。 

发行人研发人员专业主要分布在化学化工、精细化工材料、环境科学、冶金、

热能与动力、安全等专业，研发人员专业结构合理，契合危废行业多学科综合性

的行业特点。 

综上，发行人的研发人员学历整体较高，具备与危废相关的专业背景，与公

司的研发项目需求较为匹配。 

（3）是否存在研发人员从事非研发活动的情形 

报告期内，研发人员宋乐平担任发行人董事长，其除了从事研发相关工作外，

还负责发行人的日常经营管理。 

发行人研发人员来自于技术管理中心等部门，除了研发人员宋乐平兼任发行

人董事长，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外，其余研发人员均专注于研发相关工作，不存在

从事非研发活动的情形。出于谨慎性考虑，发行人在计算研发费用时，未将董事

长宋乐平的薪酬计入到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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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人员及职工薪酬占比与同行业企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1）研发人员占比与同行业企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超越科技、东江环保的研发人员及其占

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超越科技研发人员

数量（人） 
公开数据未披露- 公开数据未披露- 65 

东江环保研发人员

数量（人） 
919 897 992 

丛麟环保研发人员

数量（人） 
- 88 95 

超越科技研发人员

占比 
- - 16.09% 

东江环保研发人员

占比 
19.94% 18.66% 19.93% 

丛麟环保研发人员

占比 
- 12.02% 12.52% 

由上表可以看出，2019 年和 2020 年底，发行人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 88 人、

95 人，高于超越科技，低于东江环保。从研发人员占比看，2019 年底和 2020 年

底研发人员占比分别为 12.02%和 12.52%，略低于超越科技和东江环保，主要系

发行人人员数量高于超越科技，而东江环保业务范围较广、体量较大，导致东江

环保研发人员占比较高。 

报告期内，发行人基于行业特征及自身经营特点，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扩充

研发人员数量，研发人员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发行人的研发人员占比与同行业相

比不存在较大差异。 

（2）职工薪酬占比与同行业企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超越科技的职工薪酬占比统计如下：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超越科技 65.36% 83.42% 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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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麟环保 - 80.18% 77.95% 

注 1：超越科技招股说明书中未直接披露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占比，上表中计算方式为研发

费用中委外费用和人工费之和占比； 

注 2：东江环保年报中研发费用按照项目进行披露，未披露职工薪酬明细，因此未进行对比。 

由上表可以看出，2019 年和 2020 年度，丛麟环保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占比

为 80.18%和 77.95%，基本维持在 80%左右，与同行业公司可比。 

（二）主要研发项目相关技术如何应用于生产活动中；相关技术的小试、

中试、产业化如何进行，在研发费用中的具体体现 

1、主要研发项目相关技术如何应用于生产活动中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关注危险废物处理行业的痛点和难点，通过持续的研

发投入进行工艺迭代升级和新产品开发。报告期内，除“危废信息平台建设与开

发”外共有 13 项与危废处理直接相关的研发项目，其在危废处理环节中的具体

应用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危废处理环节中的具体应用 

1 
一种微电子行业废液处置回收利

用工艺的研究 

用于重金属资源化中含铜废物处理中萃取工序

的技术提升 

2 一种乳化液废水处理的研究 用于废乳化液处理生产过程 

3 一种废矿物油处置工艺的研究 用于废矿物油资源化利用过程 

4 一种高含水油泥脱水工艺的研究 用于废矿物油资源化利用过程中油泥脱水工序 

5 
一种气动隔膜泵故障检测装置的 

研究 

本技术应用用于各类危废处置工艺装置中的气

动隔膜泵的故障检测 

6 
高盐废水长期高效急冷塔回喷技

术研发 

该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公司公司废矿物油资源

化利用工艺过程中 

7 

一种用于润滑油脫色的萃取剂及

采用其进行萃取的萃取工艺的研

究 

该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公司废矿物油资源化利

用工艺过程中 

8 
一种基于危险焚烧结焦的在线化

学除焦剂及除焦工艺的研究 

该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公司焚烧线余热锅炉除

焦的工艺中 

9 
一种用于高温螺旋轴的在线淸灰

机构的研究 

该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公司焚烧线余热锅炉清

灰工艺中 

10 
一种用于双螺旋进科机溜槽的高

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的研究 

该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危险废物焚烧处置工艺

中的双螺旋进料机中 

11 一种全封闭倒料刮料设备的研究 用于废包装容器回用工艺中 VOC 气体的治理 

12 
一种三元共沸精馏脱水相分离器

的研究 

该项目已经成功应用于废有机溶剂资源化利用

工艺中 

13 
一种高效的桶装液体取样器的研

发 
该项目已经成功应用于桶装液体的取样 

14 一种应用于焚烧工艺的分拣箱的 该项目已经成功应用于焚烧工艺的固体分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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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危废处理环节中的具体应用 

研发 程中 

2、相关技术的小试、中试、产业化如何进行，在研发费用中的具体体现 

（1）发行人相关技术的小试、中试、产业化的具体内容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与普通制造业企业

以生产产品为主营业务不同，公司的研发目标主要集中为危险废物安全、高效的

处理处置，分为小试、中试和产业化示范应用等三个阶段开展工作，每个阶段均

有其鲜明的行业特色。 

小试阶段：研发活动包括在前期大量调研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问题的理论

研究，初步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几种技术路线并确定相关关键因素，再通过大量的

实验室小试实验及研究分析，开发出有效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法。 

因为危险废物来源广，种类多，同一来源的不同批次危险废物也会出现不同

的组分变化的情况，导致危险废物处理过程具备典型的对象极端不稳定、环保与

安全风险控制难度极高、工艺技术难度极强的“三极”特点。危险废物处理处置

的研发项目在小试阶段要充分考虑复杂多变的研究对象，实验量及周期较常规行

业成倍数增加，需针对不同的物料情况进行全面的研究，开发出兼顾面全，适用

性强、稳定性高的技术方法，确保其技术的可用性。因此，研发项目小试阶段均

具有项目周期长，人员投入多的特点。 

中试阶段：中试阶段开展的目标主要为解决小试成果的放大问题，并确定相

关工艺参数及经济性指标情况，在此基础上为相关生产处理工艺的改进或提升形

成完整的技术工艺包。 

发行人的中试阶段研发活动，可充分借助现有生产装置的方式开展，原料投

入以危险废物为主，因此，公司的中试阶段研发投入有别于其他公司试验装置和

原辅料费用支出占比较大的情况，以形成完整的技术工艺包的人工投入为主。 

产业化示范应用阶段：此阶段一般指解决产业化落地中的技术工作及技术的

工业化示范应用及长周期稳定运行问题，是从小试、中试到产业化大规模推广必

经的研发环节。研发人员根据示范过程中暴露各种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形成成

熟有效的技术成果，以跟踪反馈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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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直接人工 直接材料 折旧与摊销 其他费用 小计 

2019年度 2,528.60  118.56  151.26  355.07  3,153.48  

占比 80.18% 3.76% 4.80% 11.26% 100.00% 

2020年度 2,535.91  59.55 441.13 283.43 3,320.02[注] 

占比 76.38% 1.79% 13.29% 8.54% 100.00% 

注：2020 年在研项目研发费用支出合计数 3,320.02 万元与财务报表金额 3,253.20 万元差异

66.82 万元系子公司上海天汉向子公司和上海美麟关联租赁研发人员使用的办公场所，其租

金支出在合并层面抵消 66.82 万元所致。 

从上表可知，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主要支出为直接人工、直接材料、实验室设

备和办公场地的折旧与摊销，与发行人相关小试、中试和产业化示范应用阶段的

研发活动以研究工艺路线的优化和改进为主的特征相符。 

（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与财务报表账面金额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

原因，请列示明细项目及对应金额进行说明 

1、报告期内，发行人向税务机关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研发费

用金额与发行人财务报表账面金额之间存在差异，差异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财务报表金额 3,253.20 3,153.48 - 

用以加计扣除金额 2,395.33 2,750.75 - 

差异金额 857.87 402.73 - 

差异率 26.37% 12.77%  

注：差异率=差异金额/财务报表金额 

发行人向税务机关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研发费用金额与发行

人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金额之间的差异主要系核算口径差异。公司账面研发费用

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

见》（财企[2007]194 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归集，是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情况归

集应属于研发活动的相关支出；税务上加计扣除的基数系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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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相关规定，对账面研发费用进行调整后申报。 

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与财务报表账面金额的具体差异情况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项目 账面金额 加计扣除 差异 差异原因分析 

直接人工 2,535.91 1,925.00  610.91  

主要系母公司定位为控股型公司，一直处

于亏损状态，公司放弃享受研发加计扣除

的所得税优惠。 

直接材料 59.55 44.17  15.38  
15.38万元机物料耗用未申报加计扣除，产

生差异15.38万元。 

折旧与摊销 374.31 146.86  227.45  

1）用于研发人员的办公场地而产生的不动

产租赁费用266.06万元，按照法规不得加

计扣除，减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

266.06万元；2）关联租赁合并层面抵消

66.82万元，减少账面研发费用66.82万元；

3）28.21万元折旧与摊销未申报加计扣除，

共计产生差异227.45万元。 

其他费用 283.43 279.29  4.14  
4.14万元其他费用未申报加计扣除，产生

差异4.14万元。 

合计 3,253.20 2,395.33  857.87   

2019年度 

直接人工 2,528.60 2,259.91 268.69 

1）公司分管技术的高级管理人员邢建南、

孙波，公司原将其人工成本计入管理费用，

未申请加计扣除，本次首发申报中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核算原则，按照其主

要从事的工作内容将其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增加账面研发费用金额190.31万元；2）

研发人员相关的福利费支出，按照法规不

得加计扣除，减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

78.38万元；共计产生差异268.69万元。 

直接材料 118.56 66.48 52.08 
52.08万元机物料耗用未申报加计扣除，产

生差异52.08万元。 

折旧与摊销 151.26 131.53 19.73 

1）本次首发申报重新厘定子公司上海天汉

固定资产折旧金额，减少账面研发费用金

额6.72万元；2）研发人员相关的房屋租赁

费支出，按照法规不得加计扣除，减少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26.45万元；共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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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19.73万元。 

其他费用 355.07 292.84 62.23 

主要系办公费、检测服务费用和水电费等，

其他费用按照法规规定，以限额调整后金

额申报加计扣除，产生差异62.23万元。[注] 

合计 3,153.48 2,750.75 402.73  

2018年度 

直接人工 - - -  

直接材料 - - -  

折旧与摊销 - - -  

其他费用 - - -  

合计 - - -  

注：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19号）文件的相关规定，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如技术图书资料

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研发成果的检索、分析、评议、论证、

鉴定、评审、评估、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差旅费、会议费等。

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5年第97号）进一步明确

了该限额的计算方法：应按项目分别计算，每个项目可加计扣除的其他相关费用都不得超过

该项目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 

三、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的研发项目管理制度及细则； 

2、取得了发行人提供的研发人员姓名、学历、专业背景等信息； 

3、访谈了发行人的财务负责人、研发负责人及人资部相关人员； 

4、通过公开渠道查找了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研发费用明细及研发人员等相关

资料； 

5、获取并检查发行人各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

优惠申报文件，并与研发费用账面金额进行核对，分析差异项目及产生差异的原

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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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发行人内部设立了技术管理中心，作为研发项目实施与管理

的职能部门；发行人的研发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且根据项目成立项目评审组和

项目管理组，能够保证研发项目的高效实施；发行人研发人员专业结构合理，契

合了危废行业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除了公司董事长宋乐平外，发行人不存在研

发人员从事非研发活动的情形，发行人未将公司董事长宋乐平的薪酬计入到研发

费用，具备合理性和谨慎性；发行人的研发人员及职工薪酬占比与同行业企业不

存在较大差异。 

2、报告期发行人向税务机关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研发费用金

额与发行人财务报表账面研发费用金额之间的差异均具备合理性。 

 

问题 13 关于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 

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9,389.62 万元、13,082.42 万元和 11,420.47

万元。2020 年末公司合同资产金额为 7,416.24 万元，合同资产为已接收未结算

的危险废物对应的合同金额，2018、2019 年，已接收未结算的危险废物对应的

合同金额在应收账款核算。 

请发行人说明：期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的回款情况。2018、2019 年应收

账款中已接受未结算的危险废物金额。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对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合同资产的

核查方式及比例，实施函证的情况、回函差异金额及原因，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事实情况说明 

（一）期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的回款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于报告期各期末账面结存的应收账款、合同

资产的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科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 11,420.47 13,082.42 9,389.62 

合同资产余额 7,453.51 - - 

合计 18,873.98 13,082.42 9,389.62 



8-2-30 

期后回款金额 14,665.69 13,043.51 9,387.21 

占比 77.70% 99.70% 99.97% 

（二）2018、2019 年应收账款中已接收未结算的危险废物金额 

2018、2019 年应收账款余额中已接收未结算的危险废物金额分别为 5,118.17

万元和 5,941.27 万元。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我们主要履行下述核查程序： 

1、访谈了发行人销售部门负责人、财务总监，了解与销售有关的内部控制

的设计与执行，并对控制的运行有效性进行了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了解发行人

收入确认原则和确认依据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行业惯例；了解了发行人订单获取

方式、客户基本情况及报告期收入波动原因和行业变动情况，了解报告期分产品

毛利率变动原因； 

2、获取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查阅有关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

的控制权以及与商品或服务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和报酬发生转移的关键条款，评价

发行人收入确认时点是否恰当以及发行人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3、对主要客户进行访谈，受疫情影响，部分客户为视频访谈，并对发行人

与客户之间合作程序、价格确定方式、对账方式、关联方关系、购销金额、业务

波动原因、协议签订方式、定价公式、账期、结算方式等内容进行了解。确认其

交易真实、准确，核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走访金额（a）[注] 10,681.24 7,698.09 5,298.11 

应收账款总余额（e）

[注] 
14,450.94 13,082.42 9,389.62 

走访比例 73.91% 58.84% 56.43% 

走访相符金额（b） 10,681.24 7,698.09 5,298.11 

走访不符但可确认金

额（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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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可确认金额小计

（d=b+c） 
10,681.24 7,698.09 5,298.11 

[注]此金额包含公司应收安亭环保处置服务费余额 3,030.47 万元，此余额报表列报在其他应

收款科目。 

4、对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函证，核实

营业收入金额、应收账款余额的准确性。确认其交易真实、准确，核查情况如下

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函证金额（a）[注] 16,426.06 8,394.15 6,100.71 

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总余

额（e）[注] 
21,904.45 13,082.42 9,389.62 

函证比例 74.99% 64.16% 64.97% 

回函相符金额（b） 10,934.89 6,373.67 4,198.63 

回函不符但可确认金额（c） 1,785.77 1,089.05 949.58 

回函差异金额 2.24 -233.74 568.65 

其中：合同资产暂估差异 -29.48 -24.47 -1.50 

增值税发票在途时间性差

异 
39.46 -194.60 578.28 

其他 -7.74 -14.67 -8.13 

函 证 可 确 认 金 额 小 计

（d=b+c） 
12,720.66 7,462.72 5,148.21 

回函可确认金额比例 58.07% 57.04% 54.83% 

[注]此金额包含公司应收安亭环保处置服务费余额 3,030.47 万元，此余额报表列报在其他应

收款科目。 

经与客户核对，回函不符的原因主要为增值税发票在途导致的时间性差异，

其次系合同资产暂估导致的差异。同时，回函存在差异的客户对应的应收账款与

合同资产余额占报告期各期末账面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0.01%、-1.79%和 6.06%，总体占比较小。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发行人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合同资产余额核算准确，列报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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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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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2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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